期刑法總則（二）授課大綱
1、 授課目標

　　事法學上課之目為使初學者能對於抽象刑法概念有所瞭解，將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基礎理論，理論介紹以德國為主，並比較與台灣學說發展的差異，以有體系的介紹刑法之重要概念、原理原則、基礎理論與各種犯罪類型。
2、 評分標準

平時成績：占百分之十。(出席情況、上課互動)。

作業：占百分之十。（作業、小考及其它）
筆記成績：占百分十。
期中考：占百分之三十。
期末考：占百分之四十。
3、 參考書籍

1. 林鈺雄，新刑法總則，元照，2016年。

2. 黃榮堅，基礎刑法學(上)、（下），元照，2012年。

3. 張麗卿，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，五南，2016年。

4、 課程進度表

	週  次
	日  期
	課　　程　　內　　容
	備註

	第 一 週
	
	違法性
	

	第 二 週
	
	罪責
	

	第 三 週
	
	未遂犯(一)
	

	第 四 週
	
	未遂犯(二)
	

	第 五 週
	
	正犯與共犯(一)
	

	第 六 週
	
	校際活動
	

	第 七 週
	
	正犯與共犯(二)
	

	第 八 週
	
	錯誤
	

	第 九 週
	
	期中考試
	

	第 十 週
	
	過失犯
	

	第十一週
	
	不作為犯
	

	第十二週
	
	犯罪行為人之類型
	

	第十三週
	
	競合（罪數）理論
	

	第十四週
	
	刑罰理論(一) 刑罰種類
	

	第十五週
	
	刑罰理論(二) 刑罰的節制措施
	

	第十六週
	
	刑罰理論(三) 累犯與保安處分
	

	第十七週
	
	期末考試
	

	第十八週
	
	檢討期末考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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